关于《新县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

起草说明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，深刻汲取电动自行车安全事故教训，系统加强我县电动自行车生产、销售、使用、回收等各环节安全监管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结合国家及省、市有关工作安排与我县实际，研究起草了《新县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。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近年来，电动自行车因其便捷性成为群众重要出行工具，但其生产、销售、改装、使用、充电、报废等环节的安全隐患日益突出，火灾等安全事故时有发生，严重威胁公共安全。国家、省、市相继部署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，要求全面排查风险，强化系统治理。为积极响应上级号召，从根本上提升我县电动自行车安全治理水平，建立长效监管机制，亟需制定一个系统性、操作性强的专项整治工作方案，明确各方责任，细化任务措施，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。

二、起草依据
1.上级决策部署。依据党中央、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以及国家、省、市关于电动自行车安全整治专项行动的工作部署与相关文件要求。

2.法律法规标准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《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》（GB17761）、《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》（GB43854）等一系列国家强制性标准。

3.地方管理需求。结合我县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、使用场景复杂、安全隐患点多面广的实际情况，针对生产销售、非法改装、违规停放充电、报废回收等突出问题，提出具体治理措施。

三、主要内容
《方案》主要包括总体要求、整治重点、保障措施及专班成员名单四个部分。

1.总体要求。明确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，坚持系统治理、疏堵结合等原则。设定了2024年集中整治消除隐患、2025年巩固提升建立长效机制的两年工作目标。

2.整治重点。围绕四个核心问题，提出25项具体任务措施：

着力解决违法违规生产销售问题（措施1-7）：包括规范行业与标准落实、强化认证检测与质量管控、严惩制假售假等，从源头上把好产品质量关。

着力解决非法改装屡禁不止问题（措施8-13）：包括严查线下非法改装、规范线上经营、实行登记上牌管理、加强路面执法、落实配送企业责任、加强共享单车管理等，规范流通使用环节。

着力解决充电设施不足、违规停放充电问题（措施14-20）：包括强化规划建设管控、推进充电设施补建改建、加强架空层管理、规范充电收费、明确管理主体责任、严查违规行为、强化技防应用等，破解停放充电难题。

着力解决老旧蓄电池报废回收问题（措施21-25）：包括推动以旧换新、完善报废回收体系、严格事故溯源追责、实行联合惩戒、建设全链条监管信息平台等，形成管理闭环。

3.保障措施

组织保障：成立县级工作专班，由县政府领导牵头，多个部门参与，办公室设在县消防救援大队，统筹协调全县整治工作。

工作机制：建立“周汇总、月调度、季度督导、定期通报、适时会商”的工作推进机制，并将整治工作纳入年度考核。

属地责任与宣传引导：要求各乡镇（街道）成立相应专班，细化落实；加强安全宣传和警示教育。

四、实施时间
本《方案》计划在征求意见并修改完善后，于2024年内正式印发实施。各项整治任务将按照《方案》中明确的时间节点（如2024年8月底、10月底、年底等）分步推进，确保两年总体目标如期实现。部分需要持续推进的工作将建立长效机制，长期坚持。



